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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設置宗旨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及協助本校教師參與開放式課程

(Open Course Ware, OCW)製作，打造多元數位學習管道、分享藝術教育教學

資源，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方式  

（一）除通識核心課程外，申請製作OCW之課程須為本校開設三次（含）以

上必修或選修之正式課程。  

（二）同一教師一學期以一門課程為限，相同課程不得重複申請。  

（三）申請教師需於教學與學習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網站，「資料下載」

專區，下載開放式課程製作申請書（附件一），並於開學一個月前繳

交書面及電子檔各乙份：  

1. 書面：書面請用A4雙面列印。  

2. 電子檔：請於書面遞送時，一併傳送至承辦人電子信箱，信件主

旨請註明「申請開放式課程─OOO課程名稱」。  

（四）若因業務需求，得由本中心推薦並經委員會評估後，邀請當學期具教

學特色課程參與製作，並依計畫補助項目檢據核銷。  

三、製作方式  

（一）本校開放式課程製作以影音課程為主，除了錄製上課影片，參與製作

之授課教師及教學助理應提供課程大綱、課程講義、簡報檔等課程相

關資料。  

（二）課程製作所需設備、拍攝與後製技術人力與經費由本中心支援。  

（三）授課教師及教學助理，需於開學前一週參與本中心安排之培訓說明，



熟習配合事項。  

四、獎勵辦法、經費來源、審查方式  

（一）以一學期一門課程為單位，補助教材製作費用上限為新台幣二萬元。

若多位教師共同授課，應於申請時載明該補助金之分配方式。 

（二）經費來源為本中心申請計畫經費或單位業務費，每學期至多支援三門

開放式課程製作。  

（三）評選委員5人，由本校副校長、研發長、教務長、課務組組長、教學

與學習中心主任擔任，並視案件性質從中邀請2位委員組成開放式課

程評選委員會。評選委員應於開學一週前審閱申請資料，擇定課程；

審查結果以電子郵件寄送通知申請人。  

五、結案成果  

（一）課程影片上架後或配合實體課程結束前，繳交結案報告書（附件二），

含紙本及電子檔各乙份。  

（二）須同意授權擷取報告書內容（計畫執行成果與教學歷程說明、教學反

思與回饋）做編修，並刊載於CTL電子報。  

六、權責與義務  

（一）申請教師須確保課程內容與輔助教材符合智慧財產權之相關規定。  

（二）製作完成的影音教材需上傳至本校開放式課程平台，申請教師應事先

徵得課程參與人員同意公開影像，並提供校內師生及校外學習者教學

與學習使用。  

（三）完成之影音教材其著作財產權屬於學校，著作人格權則屬授課教師及

參與教學之課程助理。  

七、本要點經教務會議及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

亦同。 

 


